	活動名稱
	

	活動說明
	

	借用時間
	    年    月     日    時    分  起至   年    月     日    時    分止

	參加人數
	人
	借用場地
	□視聽教室     □舞蹈教室     □表演教室
□普通教室     □科任教室(大) □北大門停車
□地下停車場   □川堂         □活動中心
□運動場       □其他________

	說明：
1. 場地使用依據本校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要點實施，請注意學員活動安全。
2. 借用單位經本校核准後，請將場地使用費交至總務處出納，並加蓋收執人章，方可借用。
3. 借用單位如為機關團體請附公文，一般民眾請附身分證影印本。
4. 其他相關規定請依本校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要點。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聯絡電話：
身分證號碼：
申請單位統編：
聯絡地址： 

	租借費用
(本欄由學校填寫)
	場地使用費：
	合計：                元整 

	
	保證金：
	

	□退還保證金
	實際退還金額：      元整
	退費日期：
	具領人：           (簽章)

	申請人
	事務組長通知警衛 (登記)
	出納組長
(繳費)
	總務主任
	會計主任
	校長

	
	
	
	
	
	


桃園市龍安國民小學場地借用申請表







切 結 保 證 書
1. 立切結人             於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時     分至
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時     分止借用貴校  
□視聽教室   □舞蹈教室  □表演教室  □大科任教室(          )
□普通教室 (    間)  □運動場  □北大門停車場  □地下停車場  
□川堂  □活動中心   □其他(        )
辦理活動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2. 活動期間倘有涉及危害學校安全、破壞設備或環境，願負一切安全及賠償責任。
3. 遵照學校場地使用要點規定一次繳清：
場地使用費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
保  證  金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。
4. 如有毀損或短缺學校設備，願依市價賠償，除由保證金抵充由貴校雇工修復外，不足部分願意無條件補償。恐空口無憑，特具結保證。
此  致
桃園市龍安國民小學
切結人：
身分證字號：
住址：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